中山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电子转移联单运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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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加强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转移活动的监督管理，推进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转移全过程监控和信息化追溯，压实相关单位主体责任，防范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根据《中山市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转移联单的管理工作。
第三条【信息化管理】转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相关单位应当按照本办法要求依托市固体废物信息管理平台（以下简称“管理平台”）运行电子转移联单。
第四条【平台注册】中山市内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在管理平台进行注册。
第五条【监督管理】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统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工作及管理平台建设运行维护。管委会、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生态环境工作机构负责本辖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工作，督促指导相关单位规范运行电子转移联单。
第六条【联单发起】移出人在转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时，应通过管理平台发起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电子转移联单（以下统一简称“转移联单”），如实填写移出人、承运人、接收人信息，转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种类、重量（数量）等信息。
移出人每转移一车（船或者其他运输工具，下同）次同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应当填写、运行一份转移联单；每车次转移多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可每一类填写、运行一份转移联单，也可合并填写、运行一份转移联单，合并一份转移联单的应清晰列明废物种类、重量（数量）等信息。
多个移出人使用同一车次转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每个移出人应当独立填写、运行转移联单。
第七条【承运管理】承运人在运输前应当核实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转移联单，无转移联单的，应当拒绝运输。
采用联运方式转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前一承运人和后一承运人应当明确运输交接的时间和地点。后一承运人应当通过管理平台核实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转移联单确定的移出人信息、前一承运人信息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相关信息。
运输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应当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等措施防止污染环境。运输一般工业污泥的车辆应当安装卫星定位设备，并将运输轨迹实时数据传输至市固体废物信息管理平台。
第八条【接收管理】接收人应当对照转移联单填写内容核实运抵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核实无误的，在接收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通过管理平台确认接收。核实发现运抵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名称、重量（数量）、形态与转移联单填写内容存在较大差异的，接收人应当拒绝接收，并及时告知移出人。
第九条【园区联单运行】环保共性产业园核心区产废单位企业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转移至环保共性产业园集中收集点的，可豁免运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电子转移联单，在交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时，应当使用管理平台填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来源、种类、重量（数量）等信息，形成电子交接台账。环保共性产业园集中收集点再次转移时须运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电子转移联单。
第十条【大宗联单运行】单类工业固体废物（工业污泥除外）平均每日转移5批次及以上的移出人，可通过管理平台按日填写、运行工业固体废物电子转移联单。
第十一条【联单补录】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管理平台填写、运行电子转移联单的，可以先使用纸质转移联单，并于转移活动完成后十个工作日内在市固体废物信息管理平台补录电子转移联单。
第十二条【名词解释】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转移，是指以贮存、利用或者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为目的，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从移出人的场所移出，交付承运人并移入接收人场所的活动。
移出人，是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转移的起始单位，包括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单位和其他经营者、一般工业固体废物集中收集单位。
承运人，是指承担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运输作业任务的单位和其他经营者。
接收人，是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转移的目的地单位，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收货人，包括一般工业固体废物集中收集、利用、处置单位和其他经营者。
环保共性产业园，中山市生态环境局按《中山市环保共性产业园规划》划定且经认定的园区。
第十二条【施行时间】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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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
中山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转移联单
（样 式）
联单编号：                                                       二维码
	第一部分：废物移出信息（由移出人填写）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地址：
	单位电话：

	是否跨省转移：□是   □否      如是，填写许可（备案）编号：

	运输安排情况：□由移出人安排运输
□由接收人安排运输
	计划转移日期：    年   月   日  时

	经办人：
	经办人联系电话：

	序号
	废物名称
	废物代码
	废物类别
	形态
	包装类型
	包装数量
	移出量（吨）

	
	
	
	
	
	
	
	

	
	
	
	
	
	
	
	

	
	
	
	
	
	
	
	

	第二部分：废物运输单（由承运人填写）

	第一承运单位信息（选择承运形式，若为联合承运，需填写联合承运单位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电话：

	单位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第二承运单位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电话：

	单位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序号
	承运人（运输司机）
	联系电话
	牌号
	运输工具
	实际起运地点与时间
	实际到达地点与时间

	
	
	
	
	
	
	

	
	
	
	
	
	
	

	第三部分：废物接收信息（由接收人填写）

	单位名称：
	单位电话：

	单位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许可证：

	经办人：
	联系电话：
	接收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序号
	废物名称
	废物代码
	是否存在重大差异
	接收意见
	拟利用处置方式
	确认接收量

	
	
	
	
	
	
	

	
	
	
	
	
	
	



